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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职能简介
负责草拟本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建立健全合作组织的组织制度、民主管理制度、利益分配制度等；负责调查了解农业产业结构状况及市场走向，及时提供农业结构调整参考信息；做好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落实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宣传贯彻国土管理、城建规划的法律法规，拟定全镇国土、城建管理规划措施；宣传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等方面的政策、知识；严格按规定做好财务管理工作。
（二）2023年重点工作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县委县政府系列决策部署，聚焦“生态、发展、民生、稳定、作风”五个关键，坚定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引，围绕“六个茂县”建设目标，保持发展定力，补齐“民生短板”、提高“民生质量”，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使群众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获得感不断增强。
2023年，将不断创新举措，推进乡村振兴。一是坚定不移抓好产业发展，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围绕赤不苏河谷特色农业产业园区建设，抓好产业园区猪场建设项目，调整产业结构，突出强农富民，实现农民增产增收。二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坚定以乡村振兴战略指引赤不苏镇的农业发展的方向，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突出“农业大镇”、“生态农业”的主题，全力打造“生态特色风情小镇”。认真抓好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加大产业转型，继续抓好特色农业种养基地建设，不断提高产业规模，努力打造培育一批优秀农业品牌，引导矮桩密植苹果、茂县李等农业项目做大做强，不断朝着休闲观光现代农业转型，朝着“农业大镇”的目标前进。三是加快文旅产业发展。持续推进“旅游+”融合发展，邀请省发改委、州县文旅部门负责人和县级领导、四川农业大学专家教授，深入实地进行调研指导，就乡村旅游发展和赤不苏AAA创建工作进行指导。
着力保障改善民生福祉。坚持从社会主要矛盾着手，扭住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补齐“民生短板”、提高“民生质量”。一是协调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进一步巩固“两基”成果，保障群众健康，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抓好救灾救济、农村低保工作和农村大病救助工作，促进社会福利事业和保险工作的稳步发展。二是加大对教育工作的投入力度，积极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三是抓好社会保障工作，确保年底我镇农村养老保险和农合征缴工作顺利完成。
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一是严格贯彻河长制工作制度，继续实施河岸线保护工作，构建明确细化的管护责任体系，强化河长制工作的监督考核。二是深入推进环境治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打造美丽乡村生态环境。三是加大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视和投入，完成地灾防治体系建设。
创新社会治理水平。一是继续抓好安全生产，加强宣传和监管力度，不断完善应急管理体系，不断提高公共安全应急救援和应急处置能力。二是扎实推进基层治理，树立文明新风。三是以普法宣传为抓手，不断提高全民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继续做好群众工作，及时化解矛盾，提升社会秩序管理水平。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茂县赤不苏镇人民政府属一级预算单位，下属二级预算单位0个，其中：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0个，其他事业单位0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分别是：0；其他事业单位分别是：0。
3、 收支总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茂县赤不苏镇人民政府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1090450.98元；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104156.2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071161.31元，卫生健康支出241322.21元，农林水支出5012083.26元，住房保障支出661728元。茂县赤不苏镇人民政府部门2023年收支总预算11090450.98元,比2022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1807792.7元，主要原因:1.人员基础性绩效增加。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3年收入预算11090450.98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8726650.98元，占78.68%。项目预算拨款收入2363800元。占21.32%。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3年支出预算11090450.98元，其中：基本支出8726650.98元，占78.68%;项目支出2363800元,占21.32%。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2023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11090450.98元,比2022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1807792.7元，主要原因:1.人员基础性绩效增加。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1090450.98元。
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104156.2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071161.31元，卫生健康支出241322.21元，农林水支出5012083.26元，住房保障支出661728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11090450.98元,比2022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1807792.7元，主要原因:1.人员基础性绩效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104156.2元，占3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071161.31元，占9%；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41322.21元，占2%；农林水支出5012083.26元，占45%，住房保障支出661728元，占7%。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201）财政事务（03）行政运行（01）2023年预算数为4104156.2元，主要用于单位2023年行政人员的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
2.一般公共服务（213）财政事务（01）一般行政管理事务（04）2023年预算数为2648283.26元，主要用于农林水事业人员的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05）2023年预算数为714107.61元，主要用于单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05）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06）2023年预算数为357053.7元，主要用于单位缴纳职业年金。
5.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10）行政单位医疗（11）行政单位医疗（01）2023年预算数为29230.15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
6.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10）事业单位医疗（11）行政单位医疗（02）2023年预算数为212092.06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
7.一般公共服务（213）财政事务（07）行政运行（05）2023年预算数为2363800元，主要用于2023年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
8.住房保障（221）住房改革（02）住房公积金（01）2023年预算数为392412元，主要用于单位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茂县赤不苏镇人民政府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8726650.98元，其中人员经费8302650.98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其他社会保障缴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奖励金、住房公积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公用经费424000元，主要包括：办公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茂县赤不苏镇人民政府2023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77680元，其中：无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接待费7680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70000元。
（一）2023年公务接待费7680元。较2022年预算减少160元，减少2%，主要原因是：在职人员减少。
（二）2023年无因公出国（境）经费。出国增减变化说明：无变化。
（三）2023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70000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70000元，公务用车购置费无变化，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同比增加30000元，增长75%，原因车辆使用更加频繁。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bookmark: _GoBack]茂县赤不苏镇人民政府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1071161.31元。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茂县赤不苏镇人民政府2023年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为0元。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3年，茂县赤不苏镇人民政府未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茂县赤不苏镇人民政府截止2022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总额5502414.27元，其中：房屋4111.49平方米，价值1888887.27元；公务用车4辆，价值479228元；其他固定资产3134299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3年茂县赤不苏镇人民政府通用项目和专用项目均按要求实行绩效目标管理，涉及项目4个，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2363800元。
十、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由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按现行管理制度，部门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仅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所属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所属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所属行政事业单位按规定动用的售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所属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上年结转：指所属行政事业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至本年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和以前年度已完成项目剩余资金经批准用于新用途使用的资金。
（七）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八）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九）“三公”经费：纳入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附件：茂县赤不苏镇人民政府2023年部门预算公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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